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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6_9D_8E_

E7_BB_8D_E7_AB_A0__c122_485838.htm 我于2001年10月19

日17时许，在中法网注册了“土生阿耿”的网名，这一网络

身份的出生，标志着作为网络人的土生阿耿取得了网络民事

权利能力，也标志着作为自然人的我取得了对该名号的使用

权，并较长一段时间集中在该网站行使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

由权以及民法赋予我的人身权、著作权等民事权利。四五年

前的我，尽管根据中国民法通则之规定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但在中法网论坛发表的几件作品却似乎显示了我仍

然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民事能力状

态。所以然者何？因为我有关作品表达出来的思想要么像年

少无知的未成年人，要么活像一个“全疯子”（精神病人）

或者“半疯子”（间歇性精神病人）。记得当时有几个言论

倍受网友关注，处女贴便是《司法考试，你的门槛实在太低

了！----土生阿耿泪洒中法网》，文章极力主张国家司法考试

的门槛应从“专科”层次应提升为“本科”层次。这在当时

律师资格考试尚允许专科报考、中法网网友又有大量专科生

存在的环境下，可以想象当时的网络舆论。可以说，大部分

网友是持反对意见的，因此免不了骂声一片，有情绪激愤的

网友甚至连我的几代长辈直系血亲也骂了，于是，该文章的

点击率也持续上扬，直至它自然冷却。再后来的一篇作品是

主张取消法律专业和法学专业自学考试制度，这又一次点燃

了BBS论坛炮火，指责我歧视自考生，侵犯自考生所享有的一

般人格权，许多网友也纷纷发恨再也不能饶恕我了。彼时的



我，常常感觉引火烧身，犯下了人身权侵权行为，脑海中浮

现出的多是诸如“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方式，愧疚期间长

达数年。直至今天，我也想放弃保护作品完整权，通过行使

作品修改权，以对我当初的极端观点进行修正，只惜中法网

论坛的那些贴子已经成为历史，该项著作人身权也就无法再

直接行使了。 尽管心存愧疚，但著作权中的发表权却一直在

行使。当时论坛斑竹毅直先生对我的作品关爱甚多，常常作

出加为“精华”的处理；掌管法网天坛写作社区的冷眼观潮

先生也热情邀请我去开设专栏作者，记得当时我对网络基本

常识极其欠缺，连“用户注册”等基本的操作都完全处于陌

生状态，冷眼兄恨我不争，亲自动手为我注册“土生阿耿”

用户，并且将文章打包帮我上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让我

感动不已。此后的一两年内，我在中法网论坛继续撰写一些

头脑发热的作品，“宣传民法理念、呐喊私权保护、弘扬中

华法治”。[1]所撰写和发表的网络文章短小但不精悍、感性

有余但理性不足，涉及的内容也五花八门，甚至还包括为人

所不常起齿的两性问题。后来，在行使网络私权利的同时，

在三石头网友的推荐下，在部分网友的支持下，承蒙中法网

管理层厚爱，与东方法眼网友一起担任了中法网“海峡法律

交流”版的斑竹，取得了网络公权力，尽管认为网络公权力

重在服务于广大网友，但经过实践证明却发现我根本不胜任

“掌握公权”，于是“不再担任领导职务”、“退居二线”

继续行使网络私权利。但当时由于我极力宣扬民法理念，很

认“平等”、“自由”、“权利”、“诚信”等死理，于是

导致私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往往连带一些“监督权”闯入。比

如，在中法网“12?4侵权出书事件”中[2]，敢当出头鸟，刘



欢的那句“路见不平一声吼哇，该出手时就出手哇”一直回

荡在我的耳畔，于是在该事件中带头叫板，监督批评权行使

得不亦乐乎。好在中法网作为一家综合法律网站，在依法治

国的大背景下，在广大网友的呼吁下，毕竟具有较强的法律

意识，自觉履行了民事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网友受到侵

犯的著作权利得到了救济。再比如，在那次侵权出书事件之

后的不久，批评监督权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对中法网管

理中的一些问题耿直地提出了我的一些改进意见，并且形成

了一个系列。应该说，最初几个系列还得到了中法网管理员

的重视，并且及时改进，但在第八个系列出来之后[3]，管理

员却一直不予理睬，在我通过电子邮件咨询后，仍然不能得

到答复。于是我又接二连三、接三连四地发信催答，可是换

来的却不是合理答复，而是在中法网论坛上的一个公告，内

容是“综合土生阿耿的行为，决定禁止其进入中法网”。这

样，我就被封杀了，“土生阿耿”因此而亡，网络民事权利

能力终止。这一封杀事件当时在中法网引起了强烈反响，支

持者有之，认为中法网把我驱逐出去是明智之举；反对者也

有之，认为中法网的做法不甚妥当，记得有些网友还专门为

此撰写了一些感情至深的文章，有些网站还专门对此事件予

以关注，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不过，既然网络身份已经不再

存在，那么“生死之交一碗酒哇，说走咱就走啊”，“嗨呀

依儿呀，唉嗨唉嗨依儿呀”，于是我抱憾离去。 这是我在网

络活动中遭遇的第一次公开封杀。[4]许多网站得知这一消息

后，纷纷来信邀请我去他们的网站，并且在我注册后“网络

官运亨通”、受到“破格提拔”，担任斑竹，或者开辟专栏

、专版、专集，或者聘为顾问。那时，我才发现除了中法网



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法律网站。于是，注册的欲望如闸门泄

开一般，我陆续在1000多家网站注册用户，继续传播网络作

品，参与网络论坛话题讨论。需要提及的是在司法考试自助

排档网站，任命我为“司考杂坛”斑竹后，立即引起了“论

坛地震”，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大多数网友几乎异口同

声地主张“欢迎土生来排档，坚决反对做斑竹”，有网友还

专门撰文制造网络绯闻，声称我和文章作者的暧昧两性关系

，似乎向网民宣告那是一常“亲历”的写真，企图达到驱逐

、臭名之目的。显然，对于热衷于猎奇此类花哨消息的人来

说，这种贴子无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猛料”。分析下来，

网友们之所以反对我担任斑竹，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中法网

上对司法考试发表过所谓“不正当言论”，[5]并且还主张取

消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制度，这是对自考生的公然歧视，加

之又有网络生活作风方面的“丑闻”在身，怎么能让这种“

败类”担任斑竹呢？当时反对我担任斑竹的“那场面可是相

当的，彩旗飘飘，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啊”。[6]

记得在管理层中时任斑竹的阿烦先生也顶不住网络舆论压力

发出了辞职宣告，还多次给我写信对因为发出的任命公告未

考虑到网友事后的如此反应而表达歉意之情，我均表示对于

网友的反应以充分理解。但后来舆论还是不能饶恕网站管理

层的这一举措，从构建和谐网络的大局出发，还是撤消了任

命决定，于是，我在该网站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从此

离开了在司考排档的“网络官场”，老老实实做一名普通网

友。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离开司考排档网，因为既然结束的只

是“政治生命”而非“网络生命”，说明我的公权力虽然灭

失，但私权利尚且存在，因此在那个事件之后一有了新作，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发表、讨论，这一举动尽管被有些网友

斥责为“不要脸”、“脸皮厚”，但仍然有网友对我的这一

民事行为表示赞赏，记得还有一个网友评价说“不管砸过来

的是臭豆腐还是烂西瓜，土生阿耿总有一种笑纳过来当作美

味佳肴的气概”。 此一“罢绌事件”让我在当年年末获得了

司考排档网的年度“奥斯卡最具悲剧人物奖”，间接的影响

就是让更多的网友认识了网络中的我、了解了网络中的我，

更多的网站也吸纳了我。记得在2003年春夏之交，我注册了

中华会计网校，因为当时正处于“非典”期间，我读书所在

的母校不主张学生随便外出，于是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这

家大型会计网站上，结合我在辅导会计职称考试“经济法”

授课中的讲义，根据历年来全国会计职称考试的真题，认真

总结命题规律，每天把每一章节的重要知识点及原创的系列

题目，发到我担任斑竹的会计论坛，供网友复习时作为参考

，我还专门选择周末晚间进行在线答疑，博得了网友们的一

致好评。深深让我感动的是，我有一个学生，身体本来就不

是太好，却甘愿把我的复习资料友情向索取该资料的网友邮

寄或者电邮发送，总计大约10万份。当年会计职称考试结束

之后，我陆续收到了上千份网友来信，表达了他们对我的感

激。与此同时，在其他网站，我创作出来的网络作品也有了

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赞赏的人有之，骂我为“垃圾的制造

者”甚至直接骂我本身就是“垃圾”的人也有之。往往针对

同一件作品，有网友以观赏的眼光夸为“犀利、耿直、泼辣

”，也有网友以鄙视的眼光骂为“偏激、荒唐、庸俗”。 网

络生活的这些“爱恨交织”给了我更多的创作激情，不管是

爱还是恨，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平等”之民法理念。支持



者的称赞，可以触发我的感谢神经；反对者的责骂，同样可

以奏响我的激动心弦。因为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

都是关注者。我有义务尊重他们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正

如他们同样尊重了我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一样。当然，宽

容不等于纵容，我也深知我的一些批判性网络作品确实触及

到了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的心灵，他们或者利害关系者阅读

了我的相关文章，只要能够对号入座，也难免多少会有些反

感，再加之有些人本身就看不惯我的疯狂炒作，于是，我也

经常会看到网上对我的一些带有“辱骂”、“诽谤”性质的

言论，有的甚至企图恶意中伤，注册发言的用户名都是以攻

击我为取名原则，比如有网友干脆在骂我时就注册“土生阿

耿是我亲生儿”、“土生阿耿他爹”或者“他爸”等，如此

“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也着实让我感到失望。不过，

即便如此，我依然能够理解，而不会爆跳如雷，怒不可遏，

因为毕竟“玉米花成爆米花前需要高温闷骚”。[7]只要没有

让我产生寻求公力救济之冲动，我还是愿意选择在好事者面

前经受千锤百炼，哪怕是疮痍满目、鳞伤遍体。 “爱过知情

重，醉过知酒浓”。我逐渐认识到了网络在我生活中的不可

替代的地位。因着网络的魅力，我品尝到了来自别人的劳动

果实；因着网络的魅力，我也利用深夜或者凌晨创作了一些

法治网文；因着网络的魅力，我还得当了众多热心人士的关

爱和照顾，有学者，有记者，有老师，有学生，有法官、检

察官和警官，有律师，也有数不尽的网络爱好者；因着网络

的魅力，我还捕捉了网友们的爱的点滴，无论是批评指正还

是支持赞赏，都给了我持续思考的机缘，催我奋进，助我前

行。现在，我还拥有了自己的博客，在“法律博客”上记录



下我的三十年来的心得体会，所思所感。[8] 我曾经在某论坛

上把网络比喻为我的“爱妻”，渴望她陪我到老，“直到感

觉我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感觉我的发线有了白

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一次友

人发短信来问我“是不是又在陪嫂子啊？”，我当时一愣，

回信息说“独守空楼”，友人的回复让我惊喜不已，他说“

网络不是你爱妻吗？那我就可以叫嫂子了”。这可不是吗？

友人这是问我是否在上网，但因为他记住了我说过的“网络

是吾爱妻”的那句话，于是就使用了这一隐晦问法。确实如

此，我、网络和土生阿耿仿佛结缘成了一组婚姻家庭法律关

系，每天都在演绎着“吉祥三宝”：我就像爸爸，网络就妈

妈，我利用网络注册生成了“土生阿耿”之ID，其就像一个

宝贝子女。“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

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9] 虽然，“寂寞早已蔓延至我的整个世界”，但有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网络空间，却又让我从此不再拥有孤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